
雲林縣飲酒問題個案轉介與醫療服務流程圖(109 修) 

 

 

自行求助、衛生所/局 醫療院(所)內轉介 社政/警政/司法/監理站/勞檢

等單位轉介 

有意願戒酒 

填妥申請酒癮費用補

助方案同意書 

由衛生局函文通知個

案與醫院開始接受及

執行治療處遇，並副

知衛生所 

衛生所持續追

蹤3個月(每月

至少 1 次) 

轉由衛生所持續追蹤 

(每月至少 1 次) 

追蹤

期間 

有意

願就

醫者 

衛 生 所

持 續 追

蹤6個月

仍 無 意

願就醫 

衛生所 

結案 

傳真「飲酒問題個案轉介單」

至衛生局 

酒癮治療醫療機構受

理轉介，由專業醫師

針對上述服務對象進

行評估及醫療處置 

物質濫用行為降低，戒

斷症狀改善，醫師評估

可結案 

個 案 入

監、死亡

或 未 居

本 轄 等

不 可 抗

力因素 


